东莞石碣（兴宁）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事项
1.协助做好入园项目环保准入关，入园项目应符合园区环评审查意见的要求。

2.按照省环保厅有关要求开展生态环境影响跟踪评价。

3.加强园区污水处理厂(含人工湿地)及配套集污管网的运行管理，园区所有工业废水100%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，废水达标排放。

4.园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规划环评审查意见要求。

5.对园区生态环境质量负责。推进园区集中供热工作的落实。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废水排放不可造成其受纳水体水质变差。

